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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事 處 佈 告 2008 年 第 65 號  
（ 海 事 工 程 ）  

 
硫 磺 海 峽 電 訊 電 纜 鋪 設 工 程  

 
 
 由 2008 年 5 月 13 日 起 ， 硫 磺 海 峽 進 行 電 訊 電 纜 鋪 設 工 程 ， 為 期 約 兩

天 。 施 工 區 為 直 線 (A)(B)、 海 岸 線 (B)(C)、 直 線 (C)(D)和 海 岸 線 (D)(A)所 圍 繞

的 水 域 。 (A)、 (B)、 (C)和 (D)的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為 ：  
 
 (A) 22°  17.015'N 114°  06.750'E 
 (B) 22°  16.780'N 114°  07.039'E 
 (C) 22°  16.765'N 114°  07.033'E 
 (D) 22°  17.000'N 114°  06.745'E 
 
2. 工 程 由 一 艘 機 動 小 艇 進 行 ， 另 有 兩 艘 小 艇 停 留 在 附 近 以 護 衞 該 船 並 提

供 協 助 。  
 
3.  機 動 小 艇 四 周 約 30 米 範 圍 劃 為 工 作 區 。  
 
4.  施 工 時 間 通 常 為 0900 時 至 1700 時 ， 此 段 時 間 過 後 ， 工 程 會 暫 停 進

行 ， 機 動 小 艇 亦 會 離 開 施 工 區 。  
 
5.  此 項 工 程 所 用 的 航 行 器 ， 將 會 展 示 國 際 和 本 地 規 例 所 訂 明 的 信 號 。  
 
6. 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 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並 保 持 遠 距 離 。  
 
7.  本 佈 告 附 有 電 纜 鋪 設 範 圍 示 意 圖 。  
 
 
 
 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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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awing Attached to Marine Department Notice No. 65 of 2008 

 




